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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补贴政策  促进农险发展

统的种植业保险对农户吸引力不大的原

因。比如，一亩单季稻种植的直接成本

至少都在 600 元以上，尤其在大面积推

广机械化种植之后，人工成本进一步提

高，相比之下较低的保险金额缺乏吸引

力，而且在发生灾害时村民一般会开展

生产自救运动，这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对

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补贴过于侧重农户，较少考

虑保险公司利益。中央与省级政府在制

定补贴政策时，主要是考虑通过保费补

贴为农民减轻负担，对保险公司经营费

用的补贴极少提及。以能繁母猪保险为

例，湖南农民仅需要负担 20% 的保费，

即为每头猪付 12 元保费，就可以在母猪

意外死亡时获得 1000 元左右的赔偿，这

使得母猪险在湖南实现了大面积的推

广，得到了养猪农民的普遍好评。然而

在农民获利的同时，开展农险业务的保

险公司由于其高赔付率、高费用率带来

连年亏损，却缺乏经营费用补贴，承担

着巨大的压力。这种现象一方面不利于

引导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到农业保险的

经营中，无法形成竞争机制保护农民利

益，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高补贴比例下保

险公司会有虚假承保骗取补贴的动机。

（三）补贴品种有限，新需求无法得

到满足。在湖南，黄瓜、葡萄、蘑菇、烤

烟等在生产上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作

物尽管面临着较大的受灾风险，却没有

农业保险予以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归

因于现有政策下获得财政补贴支持的农

业保险产品种类极为有限，对应的农作

物品种也有限，而保险公司出于谨慎经

营等原因，没有动机去开发相关的新险

种，因而这部分农户的投保需求迟迟无

法得到满足，在农业生产上也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如 2012 年年底发生的冰雹就

使得浏阳市部分烤烟种植户损失惨重，

有的甚至减产达到一半的水平，由于没

有对应的农业保险，最终的损失只能靠

农民自己来承担。

（四）补贴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引导。

在农业保险的推广上，由于没有政府的进

□李岚峰

为了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以及农民种

粮的收入，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2007 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

进行补贴。2014 年颁布的“中央一号文

件”更是明确指出了要加大对农业保险

的支持力度，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

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作为

第一批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省

份，湖南自 2007 年以来在农业保险保费

规模上实现了迅猛发展，但目前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效力的发挥。

（一）比例问题约束地方财政，妨碍

保险金额提高。近年来，财政对保费补

贴比例一直只升不降，不少地方政府都

出现财政吃紧、资金无法到位的状况。

为减轻财政负担，地方政府对保险公司

提高费率管控较严，使得保险金额提高

缓慢，农业保险迟迟无法达到对农作物

直接物化成本的完全覆盖，这是目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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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引导，农户往往因为自身文化水平

较低，不清楚具体操作流程，或是觉得由

个人承担的保费过多，最终没有选择购

买农业保险。有的村庄则是因为上级强

制摊派的指标任务，在部分中小农户不

愿交保费的情况下村干部被迫向村内大

户筹资为全村的田地购买农业保险，不

足部分由乡镇一级政府补足，使得在发

生自然灾害时全村农户不管有无投保都

能获得赔偿，造成这部分原本缺乏保险

意识的农户养成了“搭便车”的心理，也

打击了已花钱投保的农户的参保积极性。

为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促进农险

发展，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的问题，笔者

提出如下建议 ：

（一）放宽补贴比例约束，做到科学

合理有差别。在制定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时，首先应该注重灵活高效的原则，在放

宽对保险公司保险费率限制，使其能进

一步提高保险金额的前提下，可以适当

地降低以保险费率为基准的补贴比例，

但单张保单的补贴金额保持不变或有所

提高，通过这种方式来促使农业保险最

大限度地覆盖农作物直接物化成本，提

高保险对农户的吸引力。同时，强调差别

对待的原则，对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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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应增加补贴比例，适当调低对地

方财政补贴比例的要求，使补贴政策能

兼顾到各省经济发展情况，财政资金通

过合理的调度分配得到最有效的落实。

（二）丰富补贴形式，建立全方位

的补贴体系。除了为农户减负而实施的

保费补贴外，还应有计划地为参与农业

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按其年收的保费规

模予以经营费用上的补贴和税收上的优

惠，进而激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农

业保险的经营中。此外，还应该对农业

保险业务经营不发生亏损、管理费用和

赔付率水平合理的保险公司以奖代补，

以促进保险公司控制农险业务经营成

本。在奖励或补贴下发之前，政府应该

对相关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予以监督管

控，确保不发生虚假承保或虚报成本骗

取补贴等问题，一经发现对保险公司及

其相关责任人应予以严惩。

（三）地方先行，推动中央扩大补贴

品种。由于各地方农业生产涉及的作物

和牲畜种类不尽相同，如果单纯依靠中

央财政颁布的补贴政策来扩大农业保险

的补贴品种，则无论在效率还是范围上

都无法满足经营非传统种植或养殖业的

农户的投保需求。因此，中央及省一级财

政应在制定补贴政策的同时鼓励地方政

府针对本地种植业、养殖业特色，与保险

公司合作开发对应的农业保险，并在实

地推广可行的基础上报备省政府，由省

一级财政提供保费补贴协助地方发展特

色农业保险。同时对保费规模较大、涉

及农户较多的特色农业保险，由省政府

进一步上报中央，中央财政酌情协助地

方财政推广该险种，并考虑将其纳入到

面向全国的农业保险补贴品种体系中。

（四）重视引导农户，强化政策影

响力。在推广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应该充

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引导农户了解

各级财政为他们购买农业保险减轻的保

费负担、赔付金额与农户缴纳保费的对

比，让农民认识到补贴政策为自身减轻

的负担，以及投保行为对保障自身收入

带来的好处，最终引导更多农户自愿投

保。此外，政府还应“弱化”原有的受灾

补助对农业保险的替代作用，将受灾补

助资金进一步向防灾防损运动的开展上

转移，譬如疏通水渠、修筑水库等，既

能从根本上防范自然灾害，又能削弱受

灾补助对农业保险的替代作用。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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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关：
一事一议使20万村民受益

国家实施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以来，

云南省大关县共投资12496万元，其中财政奖补资金6498

万元，建成村组公路459条、户间水泥路71条、人畜饮水

项目29个、人行桥21座、活动场所44个、小型水利设施6

个、公厕1所、村容村貌美化亮化工程2个。项目共涉及全

县9个乡镇76个行政村，使20余万村民直接受益。

(王安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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